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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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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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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切
結
書
人            

茲
代
表
安
息
者          (

安
葬
於
基
督
教
平
安
園     

區     

排      

號) 

之
所
有
親
屬
，
保
證
在
貴
園
園
區
內
不
可
祭
拜
供
品
、
牲
禮
及
燃
燒
紙
錢
與
相
關
異
教
禮
儀
儀
式
，
如
有
違
反
上

列
所
述
經
查
明
屬
實
則
願
無
條
件
立
即
遷
移
安
息
者
之
骨
罈(

骨
甕)

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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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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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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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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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字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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